劳动监察大队行政执法检查标准主要依据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具体如下：
1. 劳动合同订立与履行情况
- 合同订立：检查用人单位是否依法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
- 合同内容：核查劳动合同中关于工资、工时、工作内容、劳动保护等条款是否合法合规。
- 合同解除与终止：监督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。
2. 工资支付情况
- 支付时间：查看用人单位是否按照规定的时间按时支付劳动者工资。
- 支付金额：检查是否足额支付工资，有无拖欠、克扣工资的情况，特别是要重点监管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。
- 最低工资标准：核实用人单位支付的工资是否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
3. 社会保险缴纳情况：检查用人单位是否依法为劳动者参加养老、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保险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。
4. 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
- 工时制度：确认用人单位是否符合法定工时制度，包括标准工时、综合计算工时、不定时工作制等的执行情况。
- 加班情况：查看是否存在违法延长工作时间的行为，以及是否依法支付加班费。
5. 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
- 女职工保护：检查用人单位是否遵守女职工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特殊保护规定，如是否安排禁忌从事的劳动等。
[bookmark: _GoBack]- 未成年工保护：核实是否存在使用童工（未满16周岁）的情况，以及对未成年工（16-18周岁）是否给予特殊劳动保护，是否安排其从事禁忌劳动等。
6. 职业培训与技能鉴定：检查用人单位是否按规定执行职业技能鉴定制度，职业介绍机构、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职业技能考核鉴定机构是否遵守国家有关规定。
